
新竹縣     鄉(鎮、市)      村(里)災害救助申請表 

一、申請日期：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二、申請人(同具領人)姓名：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
三、受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

(用於申請人無法親自申請時，並請檢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) 
四、受災原因：□     風災  □     震災  □ 火災  □      水災  □其他        
五、受災時間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
六、申請災害救助種類： 

□死亡救助計      人，死亡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□失蹤救助 計      人，失蹤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□重傷救助 計      人，重傷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□安遷救助 設籍且現住受災住屋者計      人 
□住屋淹水救助  

七、受災地點：  

八、申請檢附資料： 

（一）死亡救助：□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、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
□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。 

（二）失蹤救助：□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、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 
   □失蹤證明及失蹤人口仍生存繳回救助金之切結書。 
（三）重傷救助：□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、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
   □醫院診斷或健保局重大傷病證明及住院 15日內醫療費用自付額收據達 
   重傷救助金額。 
（四）安遷救助：□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、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 
   □村里長開具之居住事實暨遷居證明(含遷居後之地址) □受災相片 2-6 
   張。 
（五）淹水救助：□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、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 
   □村里長開具之居住事實證明 □受災相片 2-6張。 

九、其他檢附資料： 

（一）□領款收據 

（二）□具領人存摺影本 

 (三)火災：□消防局火災證明書 

  （四）其他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 申請人切結書：本人所填資料一切屬實，若有不實，本人知悉會犯有使公

務員登載不實之偽造文書罪及詐欺罪，且經鄉(鎮、市)公所等政府相關人

員告知已明瞭，屆時若涉及司法檢調單位調查時，將配合調查並自負全責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結人簽章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
新竹縣災害救助金  領款收據 

救助種類 □ 死亡救助 

□ 失蹤救助 

□ 重傷救助 

□ 安遷救助 

□ 住屋淹水救助 

金額 新臺幣    拾    萬    仟元整 

    上述款項已如數領訖，所送各項憑證若經查核有不符規定情事，

領款人自願退還所領取之補助費，絕無異議。 

 

此致  

新竹縣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具領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委 託 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願意將向新竹縣       鄉(鎮、市)公所申請的              

救助金，委託由                  受委託人申請(與申請人關

係：           )，特立此委託書為憑。如有糾紛，概由委託人與受

委託人自行議處；如有因虛報不實而查獲者，雙方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

新竹縣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公所 

 

委託人(申請人)：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

失 蹤 救 助 切 結 書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為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災害失蹤救

助金，若失蹤人仍生存，願全數繳回救助金。本人在此切結，如有隱

瞞或不實者，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切結人：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

 

新 竹 縣 村 ( 里 ) 長 證 明 書 

申 請 

證 明 

事 項 

□安遷救助 

申請人○○○於受災前設籍且現住於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因災害

造成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，自述搬

遷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特此證

明。 

□住屋淹水救

助 

申請人○○○於受災前現住於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特此證明。 

用 途 申請新竹縣災害救助金 

申 請 人 

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 

住址  

電話  

上項經查證屬實，核於發給證明。 

  村(里)長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
